
   
 

基隆市 113年度學生懷孕事件之處理實務與案例研討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

工作計畫辦理。 

二、目標： 

(一)預防及處理學生懷孕事件，積極維護學生基本人權，保障學生受教權 

。 

(二)協助非預期懷孕學生之輔導安置及社會資源之應用。 

(三)提升教育人員對學生懷孕事件之輔導能力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機關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主辦單位：基隆市政府 

(三)承辦學校：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13年 12月 11日(三)下午 1時 15分～4時 40分。 

五、活動地點：基隆市立正濱國民中學創客教室 

六、參加對象：本市各國中小及市立高中輔導人員、導師(含代理教師)1~2名

（24班以上學校請派 2名），未參加過者優先。 

七、報名時間及相關事宜： 

(一)請於 113年 12月 6日(五)前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完成網路報

名，課程代碼：4768924。 

(二)全程參與者，完成問卷填寫後核予研習時數 4小時。 

八、課程表： 

時間 內容 主持/講師 

13:15~13:30 報到 正濱國中 

13:30~15:00 

從懷孕學生的受教權情況

來談懷孕學生的支持性 

服務方案與培力 

勵馨基金會研究發展處 

處長  曹宜蓁 

15:00~15:10 休息 正濱國中 

15:10~16:40 

從懷孕學生的受教權情況

來談懷孕學生的支持性 

服務方案與培力 

勵馨基金會研究發展處 

處長  曹宜蓁 

九、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，本府得適時修正之。 

十、經費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市政府相關經費項下補助。 

十一、辦理本案有功人員由本府核定後辦理敘獎事宜。 

十二、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，本府得適時修正之。 


